附件2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零星维修工程项目立项实施表（2万元以内）
表单号：20    第     号
	 申报事项
（申报部门填写）
	申报部门
	
	申报日期
	

	
	项目位置
	
	申报人（联系电话）
	

	
	项目实施内容：
    

申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审批意见
	维修方案、造价估算、经费来源等（如情况复杂可另附书面说明）：
        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	项目主管部门业务科室：
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	项目主管部门分管副职：
(1000元以内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

	
	项目主管部门负责人：
(5000元以内)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	项目主管部门分管校领导：
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验收意见
	申报（使用）部门初验收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 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项目主管部门验收意见：

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职能部门终验收意见：
审计处代表（预算2000元及以上）：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
年   月   日
专家（特定项目）：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年   月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